附件5
立体绿化折算指标
1.屋顶绿化覆土厚度在1.5米及以上的，按90%折算绿化配套面积;覆土厚度在1米及以上不足1.5米的，按70%折算绿化配套面积;覆土厚度在0.5米及以上不足1米的，按50%折算绿化配套面积;覆土厚度在0.3米及以上不足0.5米的，按30%折算绿化配套面积;覆土厚度在0.1米及以上不足0.3米的，按10%折算绿化配套面积。屋顶绿化覆土厚度1米及以上的集中连片（绿化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且平均宽度超过8米）的花园式屋顶绿化，额外按其面积10%奖励计入折算配套绿化用地面积。架空层绿化折算参照屋顶绿化折算规则执行。

2.建（构）筑物的外立面、廊柱、围栏等实施墙（面）体绿化的，按墙（面）体绿化覆盖面积的20%折算配套绿化用地面积。

3.桥体绿化、棚架绿化、窗阳台绿化、硬质边坡绿化按载体绿化实际面积的20%折算配套绿化用地面积。



